
 — 1 — 

 

 

济南市政府资金结算中心文件 
 

济结字〔2017〕6号 

 

 

完善制度  加强监督 

提高结算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的几项措施 

 

  为切实转变工作作风，进一步提高集中结算业务工作质量和

工作效率，坚持问题导向，着力解决政风行风评议反馈意见和现

实工作中存在的业务处理不及时、政策执行口径不一致等问题，

本着简单有效、切实可行、立行立改的原则，制定如下措施。 

  一、加强沟通协商，统一政策执行标准和裁量尺度 

  1．加强纵向层级之间和横向部门之间信息交流沟通 

  一是建立结算业务每日交流点评制度。每个工作日 16∶30，

结算处处长听取本处各结算组当日工作情况报告，并进行点评，

设立专门笔记本由专人负责记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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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二是办公自动化（OA）系统增加“凭证退回单”业务板块。

对于单位报账业务或原始单据不符合规定的，向单位出具《凭证

退回单》（见附件 1）。 

  三是在办公自动化（OA）系统中新增“咨询答复”业务板块，

对单位咨询并启动“业务请示单”程序的业务，根据请示处理结

果填制《咨询答复单》（见附件 2），及时书面回复单位。 

  四是办公自动化（OA）系统中 “提示单”、“拒付理由书”，

以及“业务请示单”流程增加其他结算处处长、监察审计处、各分

管业务副主任及中心主任“阅知”程序，中心其他工作人员可查询。 

  2．建立结算业务会商制度 

  因制度规定不明确、不能即时答复的事项启动会商程序，对

结算业务中的特殊事项进行调查研究、提出建议、集体商议，形

成统一解决方案。通过结算处会商、中心会商、即时会商和议事

会会商等方式，形成纵到底、横到边，各负其责、自下而上的顺

畅渠道。 

  3．加强与结算单位沟通交流 

  在掌握年度部门预算的基础上，各结算处主动与单位沟通交

流每年至少一次，了解单位工作特点、年度工作安排、重点项目

资金使用计划以及对结算服务工作的要求，通报有关财务法规制

度，提示财务风险。 

  二、结算业务限时办理，切实提高工作效率 

  1．对报账手续齐全、符合制度规定的报账业务即时办结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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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殊情况 3个工作日内办结；对报账手续不全或不符合制度规定

的，即时出具《凭证退回单》或《拒付理由书》；对制度不明确

等原因不能即时办结需进一步研究的，告知单位启动请示或会商

程序，请示或会商结果及时反馈单位。 

  2．严格按照制度规定时限和政风行风评议整改承诺事项承

诺的时间完成记账、结账、出具会计报表、装订会计凭证、打印

账簿等会计基础业务。未按时限完成结账的由信息中心提供数

据，监察审计处在中心办公会进行通报。 

  3．根据结算业务特点和规律，各结算处要将涉及有时限要

求的其他业务（如部门预算和决算报表收集、年终账务清理等），

以及其他重要工作列入年度工作计划，明确办理时间，确保结算

业务有序、高效运行。 

  三、加强内部监督，确保各项制度落实到位 

  1．进一步完善结算处内部业务检查制度 

  各结算处年初制定内部业务检查计划，明确检查单位、人员

分工和时间安排。每个季度终了总结检查情况，汇总发现问题及

处理结果，并向中心办公会汇报。 

  监察审计处汇总各处检查情况和统计表，对共性问题及频繁

出现的问题，进行研究分析，制定整改措施。 

  2．进一步完善内部审计制度 

  监察审计处完善内部审计制度，理顺审计流程，力争每个年

度内对所有结算组业务实现内部审计全覆盖，编制年度内部审计

工作专项报告。扩大内部审计涵盖范围，在对会计核算质量和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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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审核履职情况审计的基础上，增加对内部控制制度建立和实施

情况进行监督。 

  3．做好各种外部监督结果运用工作 

  对于司法、纪检监察巡查、执法执纪等活动中发现的，涉及

中心履职方面存在的问题，监察审计处及时组织有关结算处进行

调查分析，提请中心办公会进行处理。 

  监察审计处联系协调市审计局，年初取得预算执行审计单位

名单，审计结束后取得审计报告。对审计报告中涉及结算中心履

职方面的问题进行汇总分析，督促整改落实。 

  四、修订完善制度，形成长效机制 

  根据上述措施执行情况，对现有各项业务规章制度进行全面

梳理，进一步修订完善内部结算制度，确保时效性和适用性，形

成强化制度监督、确保工作质量的长效机制，为不断提高集中结

算工作服务质量和工作效率提供制度保障和程序支撑。 

 

    附件：1．集中结算业务报账凭证退回单 

2．集中结算业务咨询答复单 

 

  济南市政府资金结算中心 

 2017 年 8月 1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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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集中结算业务报账凭证退回单 

编号： 

结算组  数据编号  

结算单位  

退回凭证的原因 退回的凭证月份 退回的凭证号 备注 

内容不符合政策规定    

附件缺失、不完整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接收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签章） 

编制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制时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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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集中结算业务咨询答复单 

编号： 

结算单位  数据编号  

咨询时间  接收人  

咨询内容  

答复意见  

编制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编制时间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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